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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動電訊網絡（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

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

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

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據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流動電訊網絡（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

責）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

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

完整，不含誤導及欺騙成份，及本報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以致其或其內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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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流動電訊網絡（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合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992 4,322 10,487 8,720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48 248 601 500

電訊營辦商及內容供應商之成本 (2,760) (2,364) (5,039) (4,677)
僱員成本 (2,555) (1,453) (4,284) (2,945)
研究及開發費用 (610) (316) (1,145) (71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0) (51) (114) (96)
其他營運開支 (978) (703) (2,408) (1,403)    

經營虧損 (423) (317) (1,902) (612)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287 216 475 552    

除稅前虧損 (136) (101) (1,427) (60)
稅項 3 (47) (3) (47) (6)    

本期間虧損 (183) (104) (1,474) (66)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74) (104) (1,358) (66)
非控股權益 (9) – (116) –    

(183) (104) (1,474) (66)
    

本期間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虧損的每股虧損 4
－基本（港仙） (0.036) (0.022) (0.284)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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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 (183) (104) (1,474) (6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由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44 9 45 6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139) (95) (1,429) (60)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0) (95) (1,313) (60)

非控股權益 (9) – (116) –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139) (95) (1,42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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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2 30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 9,250 8,731  

9,672 9,032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6 3,390 3,757
指定按公允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7 – 8,184
現金及銀行存款 17,594 10,178  

20,984 22,119  

資產總額 30,656 31,151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8 37,440 36,977
儲備 (11,194) (10,092)  

26,246 26,885
非控股權益 (116) –  

權益總額 26,130 26,885
  

負債

流動負債
當期應付稅項 47 –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 4,479 4,266  

負債總額 4,526 4,266  

權益及負債總額 30,656 31,151
  

流動負債淨值 16,458 17,85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6,130 26,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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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資本

贖回儲備 匯兌儲備

股票形式

支付儲備 累積虧損 合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36,977 35,582 16,375 2,943 543 320 (65,443) 27,297 – 27,297

於本期間已註銷之購股權 – – – – – (11) 11 – – –

確認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購股權福利 – – – – – 124 – 124 – 124

本期間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 – – 6 – (66) (60) – (60)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36,977 35,582 16,375 2,943 549 433 (65,498) 27,361 – 27,361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36,977 35,582 16,375 2,943 572 556 (66,120) 26,885 – 26,885

於本期間已註銷之購股權 – – – – – (1) 1 – – –

行使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 463 137 – – – – – 600 – 600

確認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購股權福利 – – – – – 74 – 74 – 74

因行使購股權轉至股份溢價 – 134 – – – (134) – – – –

本期間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 – – 45 – (1,358) (1,313) (116) (1,429)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37,440 35,853 16,375 2,943 617 495 (67,477) 26,246 (116) 2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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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628) (923)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5,724 (6,034)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6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4,696 (6,957)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830 19,781

匯率改變影響 68 6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594 12,8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存款 17,594 1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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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撰基準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巿條例

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此等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表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要求之所有資料及披露，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本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述新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期財務資料內首次採用外，此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供股之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修訂）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改善

本集團尚未採納任何已頒佈但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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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根據高級管理層審閱以作出策略性決定之報告釐定經營分部。由於本集團主要從事流動資

訊解決方案業務，故高級管理層主要從地區角度考慮業務。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在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部間資源時，集團的高級管理層根據以下基準監控可歸屬每一可匯報分類之

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主要應收貿易帳款、預付帳款、其他應收帳款、按金及物業、廠房及設備。分部負債包括

應收貿易帳款、應計帳款及其他己收取按金。

收益及支出以各地區分部的營業收入及費用支出或以其產生之資產折舊被分配到各匯報分部。

分部資本開支乃購入且預期可使用一個期間以上之分部資產（包括有形及無形）所產生之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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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提供給本集團高級管理層作為報告分部的分部資料：

未經審核 
香港╱澳門 中國 斯里蘭卡 新加坡 台灣 其他* 總額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9,558 445 149 190 64 81 10,487       

分類業績 813 187 35 60 (547) 65 613       

未分配成本 (2,515) 

經營虧損 (1,902)
應佔聯營公司之盈利 475 

除稅前虧損 (1,427)
稅項 (47) 

本期間虧損 (1,474)
 

分類資產 5,916 1,242 – – 158 – 7,31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250
未分配資產 14,090 

資產總額 30,656
 

分類負債 (3,949) (278) – – (23) – (4,250)
未分配負債 (276) 

負債總額 (4,526)
 

資本開支 226 9 – – – – 23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3 1 – – – – 114

* 其他指自澳洲及馬來西亞產生之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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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地區分部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香港╱澳門 中國 澳洲 新加坡 台灣 其他* 總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8,209 – 69 248 112 82 8,720       

分類業績 657 (131) 47 177 (288) 62 524       

未分配成本 (1,136) 

經營虧損 (612)
應佔聯營公司之盈利 552 

除稅前虧損 (60)
稅項 (6) 

本期間虧損 (66)
 

分類資產 4,718 999 – – 128 – 5,84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8,639 – – – – 8,639
未分配資產 16,730 

資產總額 31,214
 

分類負債 (3,325) (79) – – (27) – (3,431)
未分配負債 (422) 

負債總額 (3,853)
 

資本開支 98 – – – – – 9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4 – 2 – – – 96

* 其他指自巴基斯坦、印尼、馬來西亞及斯里蘭卡產生之營業額。

地區分部間概無銷售或其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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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稅項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因此本公司獲豁免繳納開曼群

島所得稅。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公司法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因此獲

豁免繳納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有足夠承前稅項虧損可用以抵銷目前之估計盈利，故並無於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稅提撥

準備（二零零九年: 無）。海外盈利之稅項則以本期間估計應課稅盈利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

稅率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

本期稅項－海外稅項 47 3 4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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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是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除以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

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本期間虧損 (174) (104) (1,358) (66)    

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 

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477,798,016 473,411,363 477,798,016 473,411,363    

每股基本虧損 (0.036)港仙 (0.022)港仙 (0.284)港仙 (0.014)港仙
    

(b) 每股攤薄盈利

未有計算每股攤薄虧損因若轉換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會使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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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資產淨值 2,784 2,308

商譽 5,513 5,513  

8,297 7,821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953 910  

9,250 8,731
  

(a)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償還年期。利率5%及為六個月的款期之250,000港元

貸款除外。這些款項沒有逾期及尚未減值。

(b) 本集團所持之聯營公司，其非上巿及於中國開發及提供流動數據解決方案及相關服務，權益如

下：

名稱 註冊地點 資產 負債 收益 溢利 所持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廣州流之動資訊技術 

有限公司 中國 7,648 1,219 5,416 1,096 43.3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廣州流之動資訊技術 

有限公司 中國 6,765 1,204 13,057 1,515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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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2,702 3,073

預付賬款、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688 684  

3,390 3,757
  

本集團授予客戶之平均信貸期一般為30日。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30日 2,071 1,637

31至60日 83 652

61至90日 137 227

90日以上 411 557  

2,702 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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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定按公允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外幣掛鈎票據 – 8,184
  

本集團購入若干以短期投資為目的之外幣掛鈎票據。此等外幣掛鈎票據皆由信貸評級良好之財務機

構發行，而其到期日由一至三個月不等。

此等外幣掛鈎票據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六個月期間以現金贖回。

8.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於期╱年初及期╱年終

每股面值0.01美元普通股 2,000,000,000 2,000,000,000 156,000 156,000    

已發行及全數支付：

於期╱年初

每股面值0.01美元普通股 473,411,363 473,411,363 36,977 36,977

因行使購股權後而發行之股本 5,931,613 – 463 –    

於期╱年終

每股面值0.01美元普通股 479,342,976 473,411,363 37,440 3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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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1,847 1,954

應計賬款 630 1,557

其他應付賬款 2,002 755  

4,479 4,266
  

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30日 702 641

31至60日 88 471

61至90日 300 220

90日以上 757 622  

1,847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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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承擔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協議租用某一辦公室物業，協定之租賃為期二年。租賃協議並未包括或然租金。

根據此不可撤銷的經營租賃協議，本集團的未來最低租金支付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以內 919 607

第二至第五年之內 1,072 –  

1,991 607
  

11. 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六個月止，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補償約為1,964,000港元（2009：

1,130,000港元）。

12.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2009：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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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四日，本公司與財華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就配售事項訂立配售協議。根據

此協議，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透過配售代理按盡力基準以每股配售股份0.2港元配售最多90,000,000

股新配售股份予承配人。配售股份相當於(i)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479,342,976股股份之約18.78%；

及(ii)本公司經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569,342,976股股份之約15.81%。

所有90,000,000股配售股份之承配人為Ever Champion Trading Limited（「Ever Champion」）（一間於

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公司）。Ever Champion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配售代理之控股公司

的主要股東。

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本公司應付之配售佣金、專業費用及其他相關開支後）約為

17,500,000港元，其擬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配售事項須待聯交所批准配售事項項下之配售股份上市及買賣後，方可作實。

有關配售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四日刊發之公告內。



19 流動電訊網絡（控股）有限公司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10,487,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

約8,720,000港元上升約20.3%。惟本集團與二零零九年同期比較，則錄得約1,474,000港元之

大幅虧損。虧損上升主要是記錄了根據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的一般性要約之非經常性專業

費用及增加員工所產生的僱員成本和研究及開發成本增加。本集團改善毛利率於52.0%，稍高

於去年同期記錄之46.4%。

業務回顧

由於流動技術及平台的持續轉變，尤其是 iPhone及其他智能手機佔據巿場，本集團已提升現有

流動增值服務（「流動增值服務」）以配合這種消費者行為的轉變。本集團正在探索新的商業模

式，以配合已建立的新市場之「網絡」營運商業務，和新出現的「非網絡」直接向消費者銷售的

業務。

本集團已被中國廣東中國電信選定於中國廣東省提供一充分和全面的世界杯增值服務，此服務

包括所有64個直播比賽視頻流和視頻亮點內容。對於在中國的流動應用業務，本集團與廣州日

報（其中一份在廣東省最受歡迎的地方報紙）合作，並提供完整的 iPhone用戶擴展。這 iPhone應

用程式於中國內地帶來了最新及最頂尖的政治、時事、財經、娛樂和體育資訊的頁首新聞。

本集團亦建立各類型服務以配合世界盃盛事及在九個主要的流動運營商，包括3香港、電訊盈

科流動香港、中國移動香港、澳門電訊、3澳門、SingTel新加坡、Vietnamobile越南、斯里蘭卡對

話、台灣大哥大。

我們所有的體育服務到印尼、台灣、新加坡、斯里蘭卡等，是充分利用我們獨特的GloDan（全球

數據網絡）的網絡連接。我們已經協調了從品牌內容所有者的權利，通過區域流動運營商的網

絡以傳播有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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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繼續在中國開發新的服務，包括門戶網站和電子商務平台的開發支援服務與中國移動和

電子商務平台開發與中國移動－內蒙古的B2C業務。本集團亦提供服務給中國移動在兩個省和

市級包括中國移動－北京、中國移動－廣東、中國移動－江蘇、中國移動－內蒙古、中國移動－

東莞、中國移動－佛山和中國移動－廣州。

我們現正參與與全港六家流動營運商經營全香港電影頻道，本集團與香港Nokia、香港三星、香

港微軟合作以擴大我們的電影增值服務於流動應用增值服務與個別手機平台。這電影流動應用

程式已可用於流動Nokia Widget、微軟視窗流通6.5、巴達三星、蘋果 iPhone平台可及這應用程

式是能夠以其流動付款服務連接主要電影院線。

在流動應用業務方面，本集團已被委任與消費者品牌，設備製造商和流動運營商設計和製造其

流動應用於流行之流動平台，包括 iPhone、機器人、諾基亞、微軟、黑莓和巴達三星。憑藉本集

團10年的流動應用程式開發經驗，以提供既具有豐富的經驗予用戶和合作夥伴的利潤。我們其

中一個被認可的消費者客戶流動應用程式－香港花旗銀行已在二零一零年六月發起並成功地

建立並可以在5個主要的手機平台，包括蘋果應用程序商店、諾基亞Ovi商店、微軟市場、機器人

市場，及三星應用程序商店。該項目的流動應用提供了流動用戶於所有新的移動平台隨時隨地

發現附近最熱提供即時和接收最新信息的宣傳和獎勵。在第一季度的流動應用業務，本集團還

建立了超過10種不同的流動應用和客戶包括廣州日報、澳門Altira、新城電台、雅虎香港、GME

集團、和記3香港、電訊盈科流動通訊等。

在其他市場，本集團仍可為全東南亞的營運商提供全面的多媒體服務及商業技術。基於我們於

香港及澳門所提供之3G服務擁有強大內容組合及資料庫，本集團已經成功地並將持續地擴展

服務至新興巿場，其中包括馬來西亞、巴基斯坦、新加坡、斯里蘭卡、越南及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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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巿場方面，本集團與黑莓RIM和國家地理頻道合作在香港及澳洲市場發展黑莓Nat Geo應

用程式。這Nat Geo應用程式提供了豐富的地緣媒體內容和節目的渠道存檔。除了文件、照片和

視頻，用戶還可以下載壁紙和鈴聲到適合自己的黑莓手機。這項服務在香港是通過流動運營商

電訊盈科提供及在澳州是通過黑莓應用程式世界提供。本集團相信在未來將有更多類似的流動

應用業務夥伴關係。

本集團相信該互動遊戲服務能為本集團革命性地提供一些互動及具創作力的流動內容服務，

以增強客戶的興趣及投入感。該些互動遊戲服務主要為廣告商，包括電影發行商、著名體育品

牌等。本集團已與一廣告媒體公司－Buspak合作在香港共同發展新媒體運動入Webus平台100 

WiFi的巴士和近期之流動活動，包括VISA卡、奇巧、CNY等。

手機遊戲業務方面，本集團已與Big Point，一選擇的世界級遊戲瀏覽器稱號，簽訂多項合作夥伴

關係。該遊戲可無需下載或安裝額外軟件發揮，並享受全球超過6000萬的球員。本集團分銷給

Big Point利用我們的網絡和流動運營商在2010年初第一推出可以用新加坡電信、新加坡股市。

流動娛樂地域已日漸互聯網化。本集團之Mobilesurf服務平台亦因應趨勢而全面提供娛樂服務。

替代傳統營運商以WallGarden形式傳送內容，我們Mobilesurf服務平台與 iPhone所發放之貼近

潮流的互聯網內容，例如YouTube及Google流動地圖，頗為類同。我們計劃進一步擴展我們的

Mobilesurf平台以透過互聯網發送內容及在中國尋找 iPhone、介面－用戶程式之類似的機會。為

配合自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一日面世之3G iPhone，本集團與和記3香港夥拍為其推出四款主要增

值服務，本集團並已開始為手機生產商發展更多介面程式。

此外，本集團已授權香港賽馬會使用我們的內容管理及發送系統，加強其管理向各電子媒體協

調地公佈訊息之作業流程並可將其內容發送至不同類型之媒體頻道或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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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市場推廣

本集團已將應用程式進一步擴展至本集團Mobilesurf平台之互動功能。其中一焦點為本集團將

與流動營運商擴展我們之遊戲下載平台到流動程式庫。這流動程式庫將為覆蓋所有手機及平

台包括Java、Symbian、Widget、Windows Mobile、Android等提供更多之應用程式。此擴展容許

GloDan網絡以香港作為亞太區網絡營運商與內容供應商之主要通訊中心。流動程式供應方面，

本集團從穩健的內容供應與手機生產商合作發展流動程式上取得優勢。

本手機行業現由簡單短訊及娛樂轉為各種不同的客戶服務及企業程式。本集團最近從事於更重

大的流動程式發展及連接至流動巿場策劃。流動巿場策劃程式與本集團現有2.5G及3G的增值

服務息息相關，這成為我們一個獨有的優勢。此外，本集團已與各媒體夥伴建立聯盟並擴展其

專門技術以探索新媒體收入。

本集團亦致力投入市場中若干經精心挑選之客戶分類，例如年青社群及運動愛好者等不同分

類。本集團已開發針對該等目標客戶分類之產品與服務，並按照與當地營運商議定之時間表推

出。另一方面，對產品分類之關注將令本集團得以迅速地以更高利潤在不同國家推出服務。

本集團重視在中國之擴展，透過廣州與中國移動廣東合作。本集團將推動其3G服務經驗及計

劃，以透過收購或與相關之中國公司組成策略夥伴去擴展在中國的足跡。當地公司所附帶之本

土技術使我們能在中國市場重新開發方便易用之全新服務。為使中國市場進一步增長，我們將

精簡分銷頻道以提供第三者內容。本集團經已展開探索於江門及青島巿場之潛在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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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本集團將擴展國內隊伍之專業及營運以支持香港及海外業務之營運及發展，此舉可控制

成本使邊際利潤達至最高，並提升本集團服務傳送之潛力以配合營運商於香港及澳門多年來之

基礎建設。完成與中國之主要省份連接使我們能夠在中國提供優質3G服務。

本集團現正與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台灣及越南之營運商銷售渠道開

展更多增值服務。本集團相信更多現有的增值服務業務能透過合作夥伴或併購擴展至亞太區內

之營運商。

前景

有鑑於香港自全球金融危機後復甦，本集團將繼續於現有主要市場上以人力資源鞏固我們之主

營業務及以流動程式探視新商業機會。因應近年手機娛樂業務迅速發展，各大供應商欲透過設

立新公司或專責部門以便進入這重要市場。本集團並將藉短訊服務及現有與營運商的頻道之廣

告形式及手機流動程式發掘更多機會以分散對提供手機服務的倚賴。於經濟不景氣之下，因應

各手機生產商的更高要求，將業務外判似乎成為趨勢，本集團將著重在這方向拓展。

我們擴展內容整合業務以管理我們合作夥伴之知識產權。至於部份新市場如菲律賓、越南、斯里

蘭卡及印尼，本集團將計劃代表當地營運商擔任主要內容整合者及為他們確定實質業務例子，

以提高收益及減少資源分配。此外，本集團會與新市場之營運商分享我們在服務上之成功經驗

及策略以使雙方獲益。本集團近期與更多之內容供應商簽訂協議，其中包括著名品牌Star TV以

提供節目予區內及一些具全球領導性之公司。再者，因應越來越多手機提供WiFi連接功能，本

集團將與WiFi服務供應商及手機生產商發展更密切之商業關係。藉著這內容策略，本集團現正

與營運商尋求一個能跨越平台之增值服務，而本集團將擴展一些主營之增值服務至網上平台業

務及營運商經已將其業務策略擴展至流動寬頻上。此外，本集團現擴展更多高價值之服務到顧

客的應用程式及與手機製造商推出預載程式或手機供應商之程式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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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相信於高層次之3G巿場如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及台灣，於不久將來以不同內容模式

之多元化互動多媒體服務去吸引顧客。本集團繼續於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營運3G服務並計劃擴

展其服務予更多當地之營運商。而本集團將開發應用程式及與3G營運商開創更多互動服務，將

3G技術引進商務及消費市場。當巿場認受性及各服務的下載率均有所提高時，手機廣告便是下

一個業務的試點。本集團於亞洲電訊營運商之巿場上提供超過一百款流動增值服務，使本集團

於這些服務上扮演一重要角色。除此之外，本集團經已制定並伸延我們之目標至中小企手機業

巿場，藉此向蹤向巿場發展。本集團相信這將為經常性及項目性業務帶來另一新的收入來源。

此外，本集團與各營運商緊密地合作以加強我們之體育頻道。本集團相信這體育頻道將成為我

們於流動巿場上最主要之增值服務之一。而本集團亦與不同媒體代理機構建立夥伴關係，藉此

尋找流動廣告到我們體育頻道。更多其他內容服務包括娛樂、生活及休閒、餐飲、電影、卡通、

遊戲、運程等等將會推出。本集團作為現時最大3G內容供應商之一，擁有長久於香港巿場上提

供3G相關業務之紀錄和期望將之推廣至新加坡、台灣及馬來西亞等華人社區，而使本集團從

發展中獲益。在更高層次服務方面，本集團將部署更多互動遊戲服務及視像廣播服務如流動電

視，從而優化用戶之流動電話使用模式。本集團最近簽訂更多內容供應合作夥伴，包括知名品

牌及頂尖遊戲公司。本集團於提供不同種類流動服務之豐富經驗使我們處於最有利位置，可加

快緊握在中國市場迅速出現之商機。

遊戲業務方面，本集團重視我們的重要夥伴及為其提供更多創意、支援及專注力。這促使我們

於本年度顯著地減低經常性費用及提升業務的邊際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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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現有市場而言，中國、香港、新加坡及台灣繼續成為本集團主要收益之市場。本集團將與營運

商在外判項目上繼續擴展，以維持穩定經常性收益。儘管香港之人力資源成本較高，惟本集團

仍受惠於在中國向其聯營公司進一步外判要求較低之項目。此外，本集團相信其業務模式可擴

展至越南、巴基斯坦、印尼或任何其他具業務合作潛力之新市場。以服務內容及營運商之數量

規模而言，足以令本集團繼續處於最強大而突出之位置。

年輕一族在生活方式上之應用及服務，例如約會服務、流動日誌及流動漫畫亦逐漸在香港流

行。營運商預期網上化、互動、多媒體流動通訊服務（如近年的網上聊天、短片及互動遊戲等）

有較高需求。雖然香港仍是一個相對地細小巿場，但本集團預期合理增長可在中期達到。而驅

動增長的兩個主要服務將會是極受歡迎的流動遊戲及流動互聯網服務如網誌。以互聯網之策略

而言，本集團相信用戶以互聯網及流動網絡作共同的通信服務將成為未來趨勢，本集團將致力

於與策略夥伴合作開發互聯網平台以擴展我們的服務。

3G服務演變為3.5G的技術亦將會為亞洲巿場帶來強而有力的改變。由於巿場很可能移向更先

進的網絡及多媒體化內容，我們計劃會以現有優勢及經驗，與營運商攜手為亞洲巿場提供各式

各樣豐富媒體內容及建立有潛能之 iPhone平台。預計由其他巿場所得的總收入會在預測期內的

下一季度達到高增長。

本集團相信廣告及流動增值服務於近年因穩健之本土經濟、流動用戶之增長及由傳統媒體廣

告預算轉移至網上媒體而令業務得到鞏固。為提高手機用戶數量及吸引更多新廣告商，本集團

期望繼續投資於創新服務及提升服務質素，將內容及服務擴展至我們的網絡及發佈頻道上。本

集團亦期望繼續投資到巿場初步包括網絡及非網絡業務以增加客戶及廣告商對我們品牌之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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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正專注其業務於協助多個品牌由傳統媒體平台調動其內容及品牌。本集團正與手機製

造商合作提供更具效率之服務，包括預載功能及各種出色特點，而本集團配合最佳化手機之服

務，使消費者能迅速而輕易地取得互聯網內容及服務。該等裝置將先向香港消費者提供，其後

將擴展至多個亞洲市場。

現時，本集團覆蓋大部份於亞太區內之電訊營運商及入門網站。我們將繼續穩定地與韓國、印

尼、菲律賓、斯里蘭卡、巴基斯坦、泰國及越南等地區之夥伴合作。我們計劃以高科技、客戶服

務、用戶經驗、服務素質去發展我們的2G及3G服務，務求在區內一眾主要競爭對手中脫穎而

出。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保持穩定的財務狀況。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

16,45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7,853,000港元），其中約17,594,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0,178,000港元）為現金及銀行存款。而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之其他流動資產主要包括約3,39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1,941,000港元）之貿

易應收賬款、其他應收賬款、指定按公允值列入損益帳之金融資產及按金和預付費用，較上財

政年度減少71.6%，本集團之流動負債增加6.1%至約4,52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4,26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並無任何長期負債。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現金流量作為營運資金，董事有信心本集團現有財務資源將足夠滿足其

承諾及營運資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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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負債總額對股東權益計算之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為0.17（二零

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0.16）。

外匯風險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英磅定期存款約有3,04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4,800,000港元），這是一類已訂明有限風險及非任何累計期權之金融產品。

除上述外，本集團收入及開支主要以港幣結算，本集團認為匯率風險影響極低。因此，並無實施

對沖或其他安排以減低貨幣風險。

資本架構

本公司於六個月期內因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及配發5,931,613股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新

股。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之股本結構並無改變。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半年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

以本集團資產作出之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以本集團資產作出之任何抵押。

或然負債、資本承擔及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資本承擔及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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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共有39名僱員。本集團僱員之酬金根據其工作表現、

經驗及當時行業慣例釐定。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

酬金）約5,42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656,000港元）。購股權及花紅亦按董事酌情權及視乎

本集團財務表現發放予本集團僱員。

董事及行政要員於本公司股份、債券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要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債券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而該等權益

及淡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須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列入該條例所指之登記冊；或須根據創業板上巿規則第5.46至5.67條有關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如下：

股份之長倉－於股份之權益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陳為光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8,036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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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股本衍生工具之長倉－於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

董事姓名 身份 授出日期
相關股份

數目

已發行
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購股權期限
授予購股權

之代價
每股股份
之行使價

港元 港元         

陳聰博士（附註） 實益擁有人 二零零三年 

三月二十七日

300,000 0.063% 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

1.00 0.103

二零零六年 

九月十八日

4,728,113 0.986%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七日

1.00 0.078

二零零八年 

二月十二日

4,728,113 0.986%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1.00 0.191

二零零九年 

二月十三日

4,734,113 0.988%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1.00 0.101

二零一零年 

二月十七日

4,734,113 0.988%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七日至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六日

1.00 0.134

  

19,224,452 4.011%
  

附註： 向陳聰博士授出之購股權由（「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劃」）授出。上述所有購股

權均為實物交收股本衍生工具。

除以上披露者外，於本報告刊發日期，概無本公司董事及行政要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債券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而該等權益或淡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規定列入該條例所指之登記冊；或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之規定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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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債券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存置的主要股東登記冊所示，本公司獲悉於二零一零年九

月三十日有下列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的主要股東權益及淡倉：

股份之長倉－於股份之權益

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中油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77,785,861 37.09%

中亞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中亞能源」）

（附註 1） 177,785,861 37.09%

愛達利網絡控股有限公司 

（「愛達利」）

（附註 2） 80,325,696 16.76%

 

53.85%
 

附註：

1. 由於中油資源集團有限公司為中亞能源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因此中亞能源因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

為擁有由中油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持有之177,785,861股股份之權益。中亞能源為一間在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之公司，其股份在主板上巿（股份代號：850）。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中亞

能源股東大會三分之一或以上投票權之該等人士或公司，或通常根據中亞能源或其董事之指引或指

示行事或被視作於中亞能源擁有權益之任何股份中，擁有權益之該等人士或公司，將被視為於中亞能

源將被視為擁有權益之177,785,861股股份中擁有權益。該等人士或公司之名稱及於中亞能源之持股

詳情（如有）載於中亞能源不時刊發之資料及聯交所網址www.hkex.com.hk。根據中亞能源之最近期

之年報，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人士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中亞能源當時已發行股本三分之一

以上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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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愛達利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在創業板上巿（股份代號：8033）。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愛達利股東大會三分之一或以上投票權之該等人士或公司，或通常根據

愛達利或其董事之指引或指示行事或被視作於愛達利擁有權益之任何股份中，擁有權益之該等人士

或公司，將被視為於愛達利將被視為擁有權益之80,325,696股股份中擁有權益。該等人士或公司之名

稱及於愛達利之持股詳情（如有）載於愛達利不時刊發之資料及創業板網址www.hkgem.com。根據

愛達利之最近期之年報，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Jose Manuel dos Santos先生、李漢健小姐、

Lois Resources Limited 及Eve Resources Limited均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愛達利當時已發行股本三分之一

以上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概無任何

人士（已於上文披露之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證券中擁有須列入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予以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之條款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及首次公開招股前

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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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購股權計劃及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若干董事及參與者已獲授予可認購股份之購股

權。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及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但尚未行

使之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數目 

姓名 授出日期

於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回顧
期內授出

於回顧
期內行使

於回顧
期內註銷

於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已發行
股本之概約

百分比 購股權期限
授予購股權

之代價 每股行使價
港元 港元           

執行董事
陳聰博士 二零零三年 

三月二十七日

300,000 – – – 300,000 0.063% 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

1.00 0.103

陳為光先生 二零零三年 
三月二十七日

100,000 – (100,000) – – – 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

1.00 0.103

其他參與者
僱員總計（附註） 二零零三年 

三月二十七日

492,500 – (492,500) – – – 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

1.00 0.103

二零零七年 
二月九日

115,000 – (105,000) – 10,000 0.002% 二零零七年二月九日至 
二零一七年二月八日

1.00 0.090

二零零八年 
二月十二日

20,000 – – – 20,000 0.004%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1.00 0.191

業務顧問
楊東念先生 二零零三年 

三月二十七日

300,000 – – – 300,000 0.063% 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

1.00 0.114

      

1,327,500 – (697,500) – 630,000 0.132%
      

附註：  根據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例，僱員被視為「持續合約」之僱傭合約工作。

除以上所披露外，於回顧期內，並無註銷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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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數目 

姓名 授出日期

於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回顧
期內授出

於回顧
期內行使

於回顧
期內註銷

於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已發行
股本之概約

百分比 購股權期限
授予購股權

之代價 每股行使價
HK$ HK$           

執行董事
陳聰博士 二零零六年 

九月十八日

4,728,113 – – – 4,728,113 0.986%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七日

1.00 0.078

二零零八年 
二月十二日

4,728,113 – – – 4,728,113 0.986%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1.00 0.191

二零零九年 
二月十三日

4,734,113 – – – 4,734,113 0.988%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1.00 0.101

二零一零年 
二月十七日

4,734,113 – – – 4,734,113 0.988%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七日至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六日

1.00 0.134

其他參與者
僱員總計（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月十三日

5,234,113 – (5,234,113) – – –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1.00 0.101

二零一零年 
二月十七日

300,000 – – (50,000) 250,000 0.052%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七日至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六日

1.00 0.134

      

24,458,565 – (5,234,113) (50,000) 19,174,452 4.000%
      

附註： 根據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例，僱員被視為「持續合約」之僱傭合約工作。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自上市起，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

則）概無於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有競爭之業務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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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惟如二零一零年報內之企業管治報告中所述，偏離守則條文A2.1及A4.2之情況除外，即主席和

董事總經理由同一人擔任，及主席（同時亦為本公司創辦人）不受輪值退任及持續進行可確保

本公司規限。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已採納第5.48至5.67條規定，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並所有

董事一直遵守交易標準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設立審計委員會，並書面確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共有三名成

員，包括全部獨立非執行董事焦惠標先生、張鈞鴻先生及香志恒先生。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

為監督管理層︰(i)已保持本公司之會計政策及財務申報及披露慣例之可靠性及完整性；(ii)已設

立及持續進行可確保本公司內有一完善之內部監控制度在運作之程序；及(iii)已設立及持續進

行可確保本公司符合所有適用法律、法規及公司政策之程序。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經審閱截

至二零一零年九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報告，並對此提供建議及意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聰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一日

截至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是陳聰博士（主席）、陳為光先生、蕭景年先生

及蔡浩仁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是焦惠標先生、張鈞鴻先生及香志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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